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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负商誉），应计入

合并当期损益（计入营业外收入）。控股合并与吸收合并两者

对该差额的具体处理是不一样的。在控股合并情况下，该差额

应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列示为商誉（如果是负商誉，则列入合并

当期合并利润表）；在吸收合并情况下，该差额是购买方在其

账簿及个别财务报表中应确认的商誉（如果是负商誉，则列入

合并当期购买方的个别利润表）。

站在准则原来规定的角度，从合并财务报表层面上看，购

买方为进行企业合并发生的各项直接相关费用，实际上是作

为商誉或负商誉金额的调整数。特别是当合并中相关费用比

较大时，将会增加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商誉价值。商誉的价值

本身就难以计量，通过合并中发生的相关费用来调整商誉价

值，这明显有违谨慎性原则。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才有了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号》第一条的解答。

因此，如果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是吸收合并，《企业会

计准则解释第 4号》要求对企业合并中发生的相关费用，于发

生时进行费用化处理，将其计入当期损益，以免作为购买日确

认的商誉或者负商誉的调整，充分体现了谨慎性原则，很显然

是合理的。在控股合并下，从合并财务报表层面上看，涉及通

过合并取得的被购买方净资产价值的计量，而不是单项的资

产或负债价值的计量，因此合并中发生的相关费用也应该计

入当期损益，以免合并财务报表中通过虚增商誉价值，而虚增

净资产价值；但从个别财务报表层面上看，仅涉及长期股权投

资这一项资产的初始计量问题，将合并中发生的相关费用计

入长期股权投资成本，并不违背谨慎性原则。因此，没有必要

将合并中发生的相关费用在个别财务报表层面就计入管理费

用。反之，如果强制性地将合并中发生的相关费用从长期股权

投资成本中剔除，是不是有过分谨慎之嫌？

三、结论

我们认为在具体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4号》第一条

时，对于吸收合并下的发生直接相关费用计入当期损益，而对

于控股合并，在个别财务报表层面仍然应将其计入长期股权

投资成本，只是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再将其中的相关费用

予以调整出来即可。这样处理既能在个别财务报表中体现实

际成本计价原则，又能在合并财务报表中体现谨慎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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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转型后，企业购进设备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而不

再计入设备成本，在此时间后新建的企业由于购进的设备多，

在运营初期销量小、成本高，短期内无法消化进项税额，企业

处于亏损状态。假设该企业为某一集团的成员企业，那么从整

个集团的角度考虑，能否利用其他成员企业消化这部分进项

税额，从而降低整体税负呢？下面笔者将举例说明。

案例背景：C企业为一家大型集团企业，其下属 A企业

和 B企业均为全资子公司。A企业成立于 2010年，2012年建

成后投产，由于产销量低、成本高等使企业处于亏损状态；B

企业已进入成熟期，产品进销差价大，利润稳定。A企业和 B

企业企业所得税由其独立缴纳，且企业所得税税率相等。针对

这种情况，考虑可将 A企业的设备出售给 B企业后再通过向

其支付租金的形式取得设备的使用权，从而冲转 A企业账面

部分留抵增值税并减少 B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以达到

双向节税的目的。此售后租回方案对 C企业合并整体损益影

响不大。以下就该方案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纳税筹划方案

1. 出售设备：A企业清理可抵扣进项税额的设备后与 B

企业签订销售合同出售设备。

2. 租回设备：A企业每月向 B企业支付租金以取得出售

设备的使用权。

3. 融资租赁：B企业取得 A企业设备所有权后以融资租

赁的方式融通资金（是否选择此步骤取决于 B企业的筹资安

排，故后面的分析均不涉及该步骤）。

企业集团内售后租回纳税筹划举例

【摘要】 2009年 9月增值税转型后企业购进的设备均可抵扣进项税额，新投资项目公司建成投产后有较大的可抵扣

进项税额，在运营初期由于销量小、成本高等因素很难将其全额抵扣。笔者将通过实例来分析企业集团内如何通过售后租

回业务来冲减留抵税额，以使企业集团降低税负。

【关键词】集团 售后租回 纳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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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金流向：B企业向 A企业支付设备价款后由 A企业

将该价款转付至 C企业集团并由其将该价款平衡至 B企业，

也可以通过 C企业内部清算银行划拨。A企业每月将设备租

金直接支付给 B企业或通过 C企业内部清算银行划拨。

二、基于纳税筹划方案的税收及损益分析

1. 销售设备时。A企业按净值销售设备不影响损益并可

抵扣账面留抵税额无税费缴纳；B 企业按净值购入设备可

抵扣销项税额后减少增值税及附加税，附加税减少带来利润

的增加从而略微增加企业所得税。此步骤是本方案最大的节

税点。

2. 租赁设备时。此步骤将 A企业计提的折旧转至 B企

业，由于 B企业为独立法人企业所得税在当地缴纳，对 B企

业而言税前利润影响为租金净额减折旧；在该方案下 A企业

不再计提设备折旧，转为支付租金费用。因此租金费用与折旧

费用的差额，影响 A企业的损益。A企业转入 B企业的折旧

与 A企业向 B企业支付的租金相抵减后的净额，只会改变

A、B企业的税前利润。由于 A、B企业所得税税率相同，从 C

企业合并报表来看，不会对 C企业集团产生影响。

3. 终末时。终末转出的固定资产余值对 C企业总体利润

无影响，因 A、B企业所得税税率相同，对 A、B企业也无影

响。在设备购销及租赁过程中 B企业及 A企业均会产生印花

税，因其税率较低对损益的影响较小分析时忽略不计。

各环节、各单位纳税及损益影响详见表 1、表 2。

三、数据分析

1. 基础资料。经统计至 2012年 6月，A企业共签订设备

合同约 63份，总额约 4 900万元（不包括完工后转入的施工

准备费），不含税金额 4 188万元，进项税额 712万元，A企业

平价将上述设备出售给 B 企业后，A 企业产生的销项税额

712万元可抵减留抵增值税，B企业取得上述设备所有权后

可抵扣销项税额 712万元，设备销售后 A企业每月以支付租

金的形式取得 B设备使用权。

2. 分析的假设条件：淤A企业将持续经营不会存在重组

或并购等非正常经营事项所引起的资产清理等事项；于设备

折旧年限统一为 10年，残值率 5%，无纳税差异，终末时设备

残值全部转入营业外支出；盂假定税率不存在变化统一为：增

值税 17%、营业税 5%（营改增前）或 17%（营改增后）、附加税

为流转税额 10%、企业所得税 15%；榆设备租金及折旧每年固

定不存在中途调整。

3. 分析说明。假设原来适用 5%营业税税率，营改增后适

用 17%增值税税率。

（1）营改增前适用 5%营业税税率下，对税收及损益的影

响见表 4。

（2）营改增后适用 17%增值税税率下，对税收及损益的影

响见表 5。

（3）汇总分析：此方案的节税总额主要由三部分组成：销

售时的增值税、第 1 ~ 10年中的租赁相关税费及终末时固定

资产的残值抵税，其中，销售时和终末时的税费是固定不变

的，租赁时税费随租金的变化而变化。通过表 4和表 5可以发

现，在租赁期内，如果营业税税率为5%时，租金为折旧的 76.24%

税款流出为零，超过该比例会导致税款的净流出；营改增后税

率改为 17%时，租金为折旧的 52.48%税款流出为零，超过该

比例会导致税款的净流出。这两个节税平衡点应作为租金定

价的重要依据，超过该平衡点，会导致租赁期内的税款净流

出，进而侵蚀销售设备时节约的增值税及附加。

四、方案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

1. 前提条件：在 A企业持续经营且不产生资产重组的情

况下可以实施该方案，如若中途清理资产，B企业则会上缴增

值税，其在此方案中最大的增值税节税作用将消失。

2. 应在资产建成投产后实施该方案以取得单台设备的

价值从而完善合同。

3. 重点关注营业税转增值税试点的实施时间，并在实施

该方案时 B企业和 A企业应与各自的税务机构进行沟通以

避免纳税风险。

4. 应加强对资产的管理和合同的订立、完善。

5. 当 B企业所得税税率高于 A企业时此方法可为企业

带来更高的节税效果。

税率
5%

17%

0.1

-0.130

-0.121

0.2

-0.111

-0.093

0.3

-0.092

-0.065

0.4

-0.073

-0.037

0.5

-0.054

-0.009

0.6

-0.035

0.019

0.7

-0.016

0.047

0.8

0.003

0.075

0.9

0.022

0.103

1

0.041

0.131

租金占折旧比

表 3 1 ~ 10年租赁时税款流出占折旧比例表

A企业
出售设备

租赁公司B企业
租回设备

融资租赁

项目 分类

收入

成本

收入

费用渊租金冤

费用渊折旧冤

费用渊利息冤

A企业

无

无

无

有

无

无

B企业

无

无

有

无

有

有

C企业

无

无

无

无

有

有

备注

利润总额
对合并报表利润总额基本无影响

渊不考虑融资租赁冤

融资
租赁

销售
设备

租回
设备

该业务是否采用取决于
B企业

净值销售无影响

回租设备合并报表抵销
不影响损益袁 折旧转至
B企业计提

售后租回损益影响表

注院上表均未考虑因税费的附加对利润总额的影响遥

表 1

项目 分类

增值税

印花税

营业税及附加

印花税

增值税

印花税

A企业

销项税

有

无或有

有

无

无

B企业

进项税

有

有

有

进项税

有

C企业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备注

企业所得税
因A企业折旧转至B企业袁在年折旧额高于
年租金净额的情况下均可减少所得税缴纳

融资
租赁

销售
设备

租回
设备

A企业留抵税额大袁无需缴纳

0.5译购销印花税

5%营业税A企业无袁 营改增
后有

1译租赁印花税

借款费用进项税

0.5译购销及1译租赁印花税

售后租回纳税影响表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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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业务
事项

项目 公式
方案
实施前

0.00

212.45

-36.12

-3.61

-208.84

-31.33

-177.51

-71.06

0.00

-710.60

-712.00

-71.20

10.68

-772.52

212.45

212.45

0.00

0.00

397.86

-397.86

-59.68

-338.18

-59.68

209.40

-31.41

-1 400.73

-712.00

-71.20

10.68

-772.52

144.44

144.4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772.52

销售
设备

增值税

增值税附加

附加所得税影响

税款流出

租金收入

租金费用

租金营业税

营业税附加

折旧

利润总额

企业所得税

净利润

税款流出

设备残值

残值税款流出

1

2=1伊10%

3=-2伊15%

4=1+2+3

5

6

7=5伊17%

8=7伊10%

9

10=5-6-8-9

11=10伊15%

12=10-11

13=7+8+11

14

15=-14伊10%

16=4+13伊10年+1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97.86

-397.86

-59.68

-338.18

-59.68

209.40

-31.41

-628.21

-712.00

-71.20

10.68

-772.52

144.44

24.55

2.46

397.86

-255.88

-38.38

-217.50

-11.37

209.40

-31.41

-917.63

0.00

144.44

-24.55

-2.46

-141.98

-21.30

-120.68

-48.31

0.00

-483.10

-712.00

-71.20

10.68

-772.52

144.44

144.44

0.00

0.00

397.86

-397.86

-59.68

-338.18

-59.68

209.40

-31.41

-1 400.73

-712.00

-71.20

10.68

-772.52

178.45

30.34

3.03

397.86

-222.44

-33.37

-189.07

0.00

209.40

-31.41

-803.93

0.00

178.45

-30.34

-3.03

-175.42

-26.31

-149.11

-59.68

0.00

-596.80

-712.00

-71.20

10.68

-772.52

178.45

178.45

0.00

0.00

397.86

-397.86

-59.68

-338.18

-59.68

209.40

-31.41

-1 400.73

-712.00

-71.20

10.68

-772.52

212.45

36.12

3.61

397.86

-189.02

-28.35

-160.67

11.38

209.40

-31.41

-690.13

-712.00

-71.20

10.68

-772.52

178.45

178.4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772.52

-712.00

-71.20

10.68

-772.52

212.45

212.4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772.52

A企业 C企业

租金为
折旧的
42.48%B企业 A企业 C企业 B企业 A企业 C企业 B企业

方案前后对比

租金为
折旧的
62.48%

方案实施后

租金为折旧的42.48% 租金为折旧的52.48% 租金为折旧的62.48% 租金为
折旧的
52.48%

1~10年税款流出合计

初始

第1~10
年

终末

租赁
设备

设备
残值

表 5 方案实施前后对比表（17%增值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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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业务
事项

项目 公式
方案实
施前合
并情况

0.00

343.09

-343.09

-51.46

-291.63

-51.46

-514.60

-712.00

-71.20

10.68

-772.52

343.09

343.09

17.15

1.72

397.86

-416.73

-62.51

-354.22

-43.64

209.40

-31.41

-1 240.33

-712.00

-71.20

10.68

-772.52

263.52

263.52

13.18

1.32

0.00

-14.50

-2.18

-12.32

12.32

0.00

0.00

-649.32

销售
设备

增值税

增值税附加

附加所得税影响

税款流出

租金收入

租金费用

租金营业税

营业税附加

折旧

利润总额

企业所得税

净利润

税款流出

设备残值

残值税款流出

1

2=1伊10%

3=-2伊15%

4=1+2+3

5

6

7=5伊5%

8=7伊10%

9

10=5-6-7-8-9

11=10伊15%

12=10-11

13=7+8+11

14

15=-14伊15%

16=4+13伊10年+1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97.86

-397.86

-59.68

-338.18

-59.68

209.40

-31.41

-628.21

-712.00

-71.20

10.68

-772.52

263.52

13.18

1.32

397.86

-148.84

-22.33

-126.51

-7.83

209.40

-31.41

-882.23

0.00

263.52

-263.52

-39.53

-223.99

-39.53

0.00

-395.30

-712.00

-71.20

10.68

-772.52

263.52

263.52

13.18

1.32

397.86

-412.36

-61.86

-350.50

-47.36

209.40

-31.41

-1 277.53

-712.00

-71.20

10.68

-772.52

303.31

15.17

1.52

397.86

-111.24

-16.69

-94.55

0.00

209.40

-31.41

-803.93

0.00

303.31

-303.31

-45.50

-257.81

-45.50

-455.00

-712.00

-71.20

10.68

-772.52

303.31

303.31

15.17

1.52

397.86

-414.55

-62.19

-352.36

-45.50

209.40

-31.41

-1 258.93

-712.00

-71.20

10.68

-772.52

343.09

17.15

1.72

397.86

-73.64

-11.05

-62.59

7.82

209.40

-31.41

-725.73

-712.00

-71.20

10.68

-772.52

303.31

303.31

15.17

1.52

0.00

-16.69

-2.51

-14.18

14.18

0.00

0.00

-630.72

-712.00

-71.20

10.68

-772.52

343.09

343.09

17.15

1.72

0.00

-18.87

-2.83

-16.04

16.04

0.00

0.00

-612.12

A企业 C企业

租金为
折旧的
66.24%B企业 A企业 C企业 B企业 A企业 C企业 B企业

方案前后对比

租金为
折旧的
86.24%

方案实施后

租金为折旧的66.24% 租金为折旧的76.24% 租金为折旧的86.24% 租金为
折旧的
76.24%

1~10年税款流出合计

初始

第1~10
年

终末

租赁
设备

设备
残值

表 4 方案实施前后对比表（5%营业税税率）


